
 

 1 

经济新常态下 2015年浙江省土地市场状况分析 

张娟锋   赵爽爽 

【摘 要】经济新常态下 2015年全国经济增速减缓，而浙江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分析土地

市场状况对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分析 2015 年浙江省土地市场的规模和结构变化，

并对 11 个地市进行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浙江省土地市场总体受到一定打击，11 地市土地成交宗数和面积变化情况

不一，个别城市土地市场开始回暖，土地市场仍处于调整期。降低或继续维持较低的供应规模有利于土地市场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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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中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浙江经济高开走稳，产业结构调整稳中

有进，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较好，在“新常态”的经济大环境中平稳过渡。分析经济新常态下土地市场状况有助于政府采取

合理有效对策，进一步推进浙江省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 出让规模 

1.1 总体情况描述 

纵观浙江省历年土地市场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块出让正呈现出小型化的特点，土地溢价率也更加趋于理性。2015 年，

浙江省 11地市总共成交土地 4462宗，相比 2014年上升了 21.38%。成交土地面积 103499.31亩，比 2014年下降 23.04%。成交

可建面积 13297.51 万平方米，成交总价款 1915.72 亿元（见表 1）。计算可知，2015 年商办用地的平均面积为 24 亩，住宅用

地为 24 亩，综合用地为 52 亩，工业用地为 21 亩。与前几年相比，100 亩以上规模的地块已属罕见。在维持土地供给规模的前

提下，继续推出“中小地块”和“优质地块”将是各市土地供应的重要趋势。 

通过对比 2015年与 2014年 11地市土地供应面积可知，2015年土地供应面积呈现大幅度的下降。2015年属于去库存元年，

消化存量、去库存成为当下的首要任务。国土资源部强调国土资源工作的总体要求包括：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耕地保护

和资源节约的基本国策，继续深化改革、稳中求进。特别是全力促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国土资

源供给质量和效率等。地方政府通过放缓或减少土地资源供应，不仅能够减轻商品房市场未来的供给量，也可以提升当前市场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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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前 8个月土地市场持续低迷，9月后众多开发商拿地热情开始高涨，甚至到 12月热点地块竞争仍然白热化，导致下

半年的土地成交量远超上半年。从成交宗数来看，2015年下半年出让宗地总量比上半年增长 53.81%，商办、住宅、综合和工业

用地成交量比上半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分别达到了 38.27%、40.68%、42.31%和 63.20%。而从成交土地面积看来，下半年比

上半年成交土地面积总量增长达 97.05%，商办、住宅、综合和工业用地分别增长了 77.28%、148.41%、106.30%和 86.03%，说明

浙江省下半年土地出让市场回暖，开发商信心回升。 

1.2 城市状况分析 

2015年 11地市土地成交宗数和面积变化情况不一，土地市场仍处于调整期。从成交宗数来看，7 个城市的成交宗数都比 2014

年有所增长，其中温州（56.47%）、绍兴（317.19%）、台州（257.02%）和金华（131.01%）增幅都在 50%以上，丽水（23.50%）、

衢州（23.97%）和舟山（3.03%）也呈现不同幅度的增长；而 4个城市出现负增长，分别是杭州（-58.10%）、宁波（-16.36%）、

湖州（-2.03%）与嘉兴（-7.27%）。从土地成交面积来看，6个城市的成交面积均高于 2014年，其中温州（55.07%）和台州（123.84%）

增幅在 50%以上，绍兴（7.77%）、丽水（10.09%）、金华（29.46%）和舟山（48.77%）也有不同幅度的增长。5 个城市成交面

积呈现负增长，只有嘉兴（-63.84%）下降超过 50%，其余城市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分别为杭州（-37.48%）、宁波（-21.05%）、

湖州（-18.11%）和衢州（-9.75%）。 

2 出让金额 

2.1 总体情况描述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成交价款 7622亿元，同比下降 23.9%；若按照财政部数据，2015

年前 11 个月（包括工业用地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29.2%。多个省市土地出让收入大幅缩水，加大了地方政府

当期可用资金的经济压力。 

在此大环境下，浙江省土地市场虽受到一定打击，但总体影响不大，在经济新常态下平稳过渡。2015年全省 11个地市土地

成交金额只有 1915.72亿元，与 2014年相比减少了 2.51%。从四类用地的占比来看，住宅用地成交金额最大，达 1046.68亿元，

占总成交金额的 55%；第二是综合用地，完成成交金额 428.89 亿元，占总成交金额的 22%；第三是商业办公用地，完成成交金

额 253.75亿元，占总成交金额的 13%；工业用地的成交金额最少，完成成交金额 186.40亿元，占总成交金额的 10%（见图 1）。

四类用地分别同 2014年对应的成交额相比，除住宅用地增长 44.07%外，商办、综合、工业三种用地类型的土地成交金额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商办用地下降幅度最大，达 52.73%。与 2015年上半年相比，下半年住宅、商办、综合和工业四种用地类

型的土地成交金额均呈现大幅上涨，特别是住宅和综合用地，增幅分别达到了 172.43%和 2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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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状况分析 

2015 年土地市场分化非常明显，虽然整体市场负增长，但部分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依然火爆，而部分二线城市以及大量三

四线城市仍是“一片黑”。2015年浙江省 11地市土地出让金与 2014年相比，6个城市出现负增长，嘉兴（-50.36%）、舟山（-46.94%）

成交额下滑明显，杭州、湖州、丽水、衢州和舟山降幅在 25%以下。宁波、金华呈现小幅增长，而温州、绍兴、和台州大幅上涨，

分别达到 150.94%、79.53%和 94.57%。相较于上半年，下半年土地市场开始回暖，11个城市土地成交金额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

杭州、宁波、温州、绍兴、湖州、丽水、衢州和舟山增幅均在 100%以上，其中温州上涨幅度达到了 368.47%，增幅位于浙江省

11地市之首。以温州为代表的部分城市土地价格开始回暖。2015年温州土地成交金额 285.29亿元，比 2014年增长了 150.94%；

而 2015 年下半年土地成交金额 235.10 亿元，比上半年（50.19 亿元）增加了 368.47%，增幅在浙江省 11 地市中最大。除工业

用地楼面地价出现下跌外，商办、住宅、综合三种类型用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商业用地的上涨幅度最大，达到了 90.93%，

其他依次为住宅用地（42.24%）、综合用地（23.04%）。 

 

3 价格水平 

3.1 总体情况描述 

2015年全省住宅用地的楼面地价水平最高，为 3653.26元/平方米。其次为综合用地，楼面地价达到了 2819.31元/平方米。

商业办公用地的楼面地价为 1226.80元/平方米，工业用地楼面地价最低，仅为 272.40元/平方米。 

相比 2014年，四类用地波动明显，平均成交楼面地价有所下降，其中商业办公用地降幅最大，达到 41.51%，综合用地和工

业用地的楼面地价分别下降 18.09%和 10.87%，只有住宅用地出现增长，较 2014 年增长 15.63%。一方面，由于政府土地出让政

策进行了调整，减少土地出让数量和规模，使得优质地块更为稀缺；另一方面，房地产利好政策频频推出，如个人转让 2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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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住房免征营业税。2015年 3月 30日财政部推出新政策，个人将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

买 2 年以上（含 2 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 2 年以

上（含 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又如，二套房贷款首付比降至四成。央行、住建部、银监会联合下发通知，

对拥有一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购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40%。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

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 20%；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结清贷款的家庭，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购房，最低首付 30%。房地产政策全面转

向，“去库存”成为政策的聚焦点。个人转让 2 年以上住房免征营业税及二套房贷款首付降低等利好政策，刺激了市场需求。

与上半年相比，下半年住宅用地和综合用地楼面地价水平出现上涨，综合用地的涨幅较大，为 45.23%，商业办公用地和工业用

地出现了略微的下降（见表 2）。 

随着房地产利好政策频频推出，刺激市场需求，将进一步改善供需关系、降低库存。在 2015年密集出台去库存政策后，预

计后续将继续推出有利于消化房地产库存的对策，2016 年“稳增长、去库存、降成本”将成为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任务。伴随供

地规模的逐步下降或继续维持较低的供应规模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而土地供应价格则将稳中有升。 

3.2 城市状况分析 

2015年土地市场区域分化持续，部分城市土地市场略有回升。目前，我国一线城市土地市场集体走俏，土地出让尤为密集。

一线城市土地资源仍是竞争的重点，二线城市分化明显，一些热点二线城市的优质地块受捧，而一些土地消化时间较长的二线

城市则受冷。而三四线城市又是另外一种局面。住房存量较多的三四线城市受楼市低迷影响，土地市场整体下行。在库存过剩

的情况下，因市场风险较大，投资者观望情绪浓厚、土地市场出手谨慎。 

从商业办公用地的楼面地价水平来看，2015 年温州、绍兴、丽水 3 个城市比 2014 年大幅上升，其中丽水增幅最大，达到

123.48%。而杭州、宁波、湖州、嘉兴、衢州、金华和舟山比 2014年有所下降。其中温州的楼面地价最高，为 3664.80元/平方

米，增长 90.93%；金华的楼面地价最低，为 728.04元/平方米，下降 23.76%。 

从住宅用地的楼面地价水平来看，2015年杭州、宁波、温州、嘉兴和丽水 5个城市与 2014年比都呈现正增长，而绍兴、湖

州、台州、衢州、金华、舟山呈现负增长。其中杭州的楼面地价最高，为 9966.57元/平方米，上涨 44.73%；衢州的楼面地价最

低，为 761.82元/平方米，下降 55.80%。 

从综合用地的楼面地价水平来看，2015年温州、绍兴、湖州、嘉兴、衢州和金华等 6个城市都比 2014年有所上升，而呈现

负增长的城市有杭州、宁波、台州、丽水和舟山。其中温州的楼面地价最高，为 8192.70 元/平方米，比 2014 年增长 23.04%；

舟山的楼面地价最低，为 1041.15元/平方米，比 2013年下降 82.08%。 

从工业用地的楼面地价水平来看，2015年仅杭州、湖州和丽水相较于 2014年有所增长，其余城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

其中，台州的楼面地价最高，为 337.50 元/平方米，比 2014 年下降 23.56%；金华的楼面地价最低，为 189.24 元/平方米，比

2014年下降 25.21%。 

2015年浙江省部分城市土地市场开始回暖，较为典型的当属温州。2015年温州土地成交金额 285.29亿元，比 2014年增长

了 150.94%；而 2015年下半年土地成交金额 235.10亿元，比上半年（50.19亿元）增加了 368.47%，增幅在浙江省 11地市中最

大。除工业用地楼面地价出现下跌外，商办、住宅、综合三种类型用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商业用地的上涨幅度最大，

达到了 90.93%，其他依次为住宅用地（42.24%）、综合用地（23.04%）。“分城施策”将成为 2016年最高决策层认可的房地产

市场政策思路。在这一调控政策思路下，不同城市可能出台不同的房地产政策。一线城市去库存能力、资金聚集能力强劲，故

很难立刻取消或大幅调整；二三线城市去库存能力弱、投资市场遇冷，将进一步加大活跃楼市交易的政策力度。在此大环境下，

浙江整体土地市场有望持续回暖。 


